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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沈阳市煤电油水气运供应保障工作方案的

通知 

 
（沈政办发[2009]70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相关企业：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沈阳市煤电油水气运供应保障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九年九月三十日   

  沈阳市煤电油水气运供应保障工作方案 

  为建立和维护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煤炭、电力、成品油、自来水、燃气、运输（以下简称

煤电油水气运）生产和供给秩序，有效减少和缓解各类突发事件及持续紧张状态对煤电油水气运的影

响和危害，保障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煤电油气

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08〕46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印发〈国

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应急预案〉等四项应急预案的通知》（发改运行〔2005〕1190号）精神，特制定本

方案。 

  一、健全组织领导体系 

  为做好此项工作，市政府建立煤电油水气运供应保障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简称市联席会议），召

集人为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成员单位包括市经信委、发改委、公安局、交通局、房产局、服务业委、

物价局、安监局、气象局、沈阳供电公司、沈阳水务集团、沈阳燃气有限公司、沈阳铁路局、中石油

辽宁沈阳销售公司、沈阳沈海热电有限公司、沈阳热电厂、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煤业集

团等，日常协调工作由市经信委负责。 

  二、建立预警监测制度 

  结合我市实际，将煤电油水气运紧张状态分为Ⅰ级、Ⅱ级和Ⅲ级3个预警状态等级。 

  Ⅰ级：严重紧张状态。紧张状态可能对全市经济和社会产生严重影响，可能发展成全市或行业性

供需混乱的情况。由市联席会议提出Ⅰ级预警建议，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告发布。 

  Ⅱ级：一般紧张状态。紧张状态可能对全市经济和社会产生明显影响，可能造成局部地区或个别

行业供需混乱的情况。由市联席会议做出Ⅱ级预警决定，报市政府备案并公告公布。 



  Ⅲ级：正常状态。煤电油水气运供应基本正常，对全市经济和社会没有明显影响。 

  预警期间，市联席会议根据紧张状态扩散或缓解情况，可以提高、降低预警级别；紧张状态消除

时应及时做出撤除预警决定。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沟通，开拓信息渠道，做好经济运行监测分

析，及时发现和评估煤电油水气运供应紧急状态对我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破坏性影响，做好预警预

报。 

  三、建立保障协调制度 

  （一）建立联络员制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指定专门部门和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制定完善相应

的专项应急预案，做到任务明确、措施到位、责任到人，并与市经信委保持联络畅通。Ⅰ级预警状态

时，实行24小时在岗轮流值班；Ⅰ级、Ⅱ级预警状态时，要编制值班表，公布值班电话及责任人和联

络员联系电话。 

  （二）建立信息报告制度。市经信委负责建立煤电油水气运信息报告系统，密切跟踪煤电油水气

运供需情况，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送市政府、通报各成员单位。市交通局、服务业委、沈阳供电公

司、沈阳水务集团、沈阳燃气有限公司、沈阳铁路局、中石油辽宁沈阳销售公司、沈阳沈海热电有限

公司、沈阳热电厂、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要定期向市经信委报送有关情况，其中，Ⅰ级状态时

实行日报和重大潜在性危机或重大突发事件专报，Ⅱ级状态时实行周报和重大潜在性危机或重大突发

事件专报，Ⅲ级状态时每月10日前报送上月情况。 

  （三）实行例会协调制度。市联席会议将不定期组织各成员单位和相关企业召开煤电油水气运供

应保障工作协调会，沟通情况，分析形势，研究制定措施，协调解决煤电油气水运供应紧张问题。市

联席会议至少每半年召开一次。 

  四、明确职责分工 

  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市联席会议的要求，加强协调，密切配合，确保全市煤电油水气运的供应保障

工作。 

  市经信委负责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煤电油水气运供应保障与应急处理的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

煤电油水气运日常监测网络，加强日常监测分析，掌握供需动态信息；建立煤电油水气运应急监测预

警和指挥调度网络，加强与有关单位的有效衔接；协调各成员单位和有关单位落实应急措施；做好市

联席会议的其他应急工作。 

  市发改委负责规划建设全市中长期煤电油水气运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增强煤电油水气运供应保障

能力。 

  市交通局负责做好公路货物运输的保障工作，制定专项应急预案，科学安排运力，确保公路货物

运输畅通，保证我市重点企业对煤炭、石油等重点物资的运输。 

  市服务业委负责全市成品油和煤炭市场运行监测工作，开展市场分析和预测预警；整顿和维护市

场经济秩序，规范经营行为；协调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对成品油和煤炭的需求。 

  市安监局负责加强电油水气生产、供应和运输过程中的综合安全监督管理；研究、协调和解决安

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组织、指挥和协调电油水气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监督检查重大危险源监

控、重大事故隐患的整改工作。 

  市物价局负责落实国家、省有关煤炭、电力、成品油、自来水、天然气、运输价格政策，做好价

格监督管理。 

  市公安局负责维护煤电油水气运生产和供应的治安秩序，协助交通部门做好煤炭、成品油等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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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的道路交通运输保障。 

  市房产局负责全市冬季民用供暖工作的管理，组织供暖企业做好冬季采暖煤炭的采购、运输、储

存，保障全市供暖需求。 

  市气象局负责我市气象灾害应急管理工作，对可能出现的暴雪、暴雨、大风、冰冻、浓雾、冰

雹、雷电等灾害性天气，实行气象预警预报，发布沈阳地区未来7-10天气象预报；如遇重大灾害性天

气，及时向市政府及市经信委预警。 

  沈阳铁路局负责为重点企业提供煤炭、成品油等重点物资的铁路运输保障工作；努力提高运力，

保障运力支持。 

  沈阳供电公司负责制定电力供应应急预案，监测分析电网的运行情况，做好电力供应调度，保证

电力供应。 

  沈阳燃气有限公司负责做好燃气的采购、输送、储存、销售及服务工作，建立健全燃气供应应急

预案，保障燃气供应；监测分析燃气供应运行情况，及时发现和评估燃气供应紧急状态对我市经济和

社会生活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沈阳水务集团负责做好自来水生产、供应、销售及服务工作，建立健全自来水供应应急预案，保

障自来水供应；监测分析自来水供应运行情况，及时发现和评估自来水供应紧急状态对我市经济和社

会生活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中石油辽宁沈阳销售分公司负责制定本系统成品油供应应急预案，落实成品油资源，组织成品油

调运、销售，保证成品油供应；监测分析成品油市场供需情况，及时发现和评估成品油供应紧急状态

对我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破坏性影响。 

  沈阳沈海热电有限公司、沈阳热电厂、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要按照煤炭储存量标

准做好电煤和采暖用煤的采购和储存，保证发电和供热的需求。 

  沈阳煤业集团负责搞好煤炭安全生产，满足煤炭市场的应急需求。 

  市经信委联系电话：22721724、2272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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